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为牟取非法利益， 朱某

安排“水客” 采取随身携带等方式走

私入境手表， 偷逃应缴税额共计 186

万余元。 近日， 上海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审理了该起案件， 以犯走私普通货

物罪， 判处被告人朱某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5年， 并处罚金 80万元。

据公诉机关指控， 2016 年 12 月

至 2018 年 4 月间， 被告人朱某为牟

取非法利益， 经与林某(另案处理)共

?， 由林某在香港购买手表， 并安排

“水客” 采取随身携带、 不向海关申

报的方式走私入境， 并快递给朱某或

交由朱某指定的人员。 后朱某通过微

信等方式将上述手表销售给买家。

经核定， 被告人朱某采用上述方

式走私涉案手表共 73 块， 偷逃应缴

税额共计 186余万元。

上海三中院认为， 被告人朱某为

牟取非法利益，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

关监管，经与他人共?，伙同他人将涉

案手表非法携带入境， 偷逃应缴税额

共计186万余元，税额巨大，其行为已

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依法应予惩处。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刘颖

本报讯 通过竞价推广将古

玩鉴定链接推到搜索前列， 当用

户提交个人信息咨询时， 这些潜

在客户信息便转入了后台， 以 10

元一条的价格对外销售， 聂某、

林某兄弟两用这样的方式非法获

利近 47 万元。 近日， 经崇明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区人

民法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分别判处聂某、 林某二人有期

徒刑 3 年 5 个月、 3 年 7 个月，

并处罚金 22万元、 25万元。

2018年5月，侦查机关在办理

一起古玩诈骗案的过程中， 发现

有人向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出售公

民个人信息， 使得犯罪嫌疑人有

目标地行骗。 在这些信息的帮助

下， 该犯罪团伙与被害人签订合

同共1500余份，涉案金额超过150

万元。 是什么人将这些个人信息

非法售卖给杨某呢？ 侦察机关发

现，聂某和林某二人有重大嫌疑。

原来， 聂某及其哥哥林某一

直赋闲在家， 因为林某此前有过

做百度推广的经历， 2016 年初，

二人便共?通过在百度投放古玩

鉴定广告， 将客户留言、 电话号

码、 古玩出售需求等信息出售。

此后， 林某将虚假的古玩鉴

定网页链接到百度推广账户中，

通过竞价推广的方式使该网页位

于百度搜索排名前列， 被害人在

该网页填写并提交手机号码、 需

要咨询的古玩等个人信息后， 上

述信息便留存在该网站后台， 此

后林某从该网站后台提取这些信

息， 并由聂某联系买家出售。

2017 年下半年至 2018 年上

半年间， 聂某、 林某使用上述方

法， 通过聂某的微信号向古玩诈

骗案中的杨某大量出售拥有藏品

的潜在客户信息， 通过微信转账

方式以 10 元一条的价格售出，

违法所得 46.9万余元。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聂

某、 林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向

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违法所

得共计 46.9 万元， 属于情节特别

严重， 其行为已经触犯刑法， 犯

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郁癑

本报讯 近日， 虹口区人民

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薅羊毛”

引发的诈骗案， 毕某和祁某利用

通信运营商的促销活动漏洞进行

虚假交易， 以骗取返利， 给商家

造成十余万元的损失， 最终两人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

年， 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2 年， 均

处罚金数千元。

2018 年， 毕某和祁某合伙经

营了一家通讯器材专卖店， 依靠

销售通讯器材和办理宽带业务

等， 店面经营得风生水起。

2018 年“618 年中大促” 期

间， 毕某发现通信运营商正在进

行促销， 有支付返利、 刷满多少

笔交易返利的活动。 想到自己给

客户办理宽带还剩余很多电话

卡， 毕某随即联系到一个认识的

商铺进行虚假交易。 毕某利用平

台进行下单骗取返利， 但是交易

实际上并不存在， 无需付出现

金， 很快祁某便加入其中。 仅半

年， 两个人使用 2000 多个账号，

骗取运营商营销返利 7万余元。

这样的“薅羊毛” 有时也会

面对手机号需要进行安全验证的

烦恼， 且不能批量操作， 过程繁

琐。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 QQ

群里看到有人在售卖一款软件，

安装后批量导入手机号， 软件可

以自动生成支付账号、 查询账号

状态以及转账等， 并且绕开了安

全验证这一关。 祁某随即以 5000

元的价格购买了此款软件， 并借

此绕开通信运营商支付的安全认

证， 在电脑上实现多账号、 同时

段批量注册、 登录、 转账等功

能。 借此两人在通信运营商推广

促销期间再次虚假交易， 骗取返

利接近 5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祁某与

毕某单独或结伙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 利用

计算机骗取公司财物， 数额巨

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但两

人能够如实供述罪行， 积极退出

赃款并预缴罚金， 确有悔罪表

现，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两男子利用返利漏洞“薅羊毛”

法院判决犯诈骗罪

10元一条 你的信息这样被出售
兄弟俩利用百度推广非法获取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双双获刑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黄先生一家三口周末在

家， 却遭遇了楼上邻居燃气爆炸的

“惊魂一幕”。 尽管三人都未受伤， 但

却受惊不小。 为此， 黄先生一家将邻

居刘女士告上了法庭， 除了索要因爆

炸事故所导致的财产损失， 还有受到

惊吓而引发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10 万

元。 日前， 长宁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了此案， 判决房东赔偿财产损失， 但

黄先生一家的情况不属于精神损害赔

偿范围， 对于此项诉求予以了驳回。

黄先生一家三口租住在本市长宁

区一处民宅的301室。2018年5月13日，

正值周末， 黄先生一家正在家享受难

得的假日时光。 不料却被一声巨响打

破了平静。原来楼上601室发生了燃气

爆炸， 这一事故造成整栋房屋严重财

产损失，黄先生家中受到了毁损。黄先

生表示， 一家人因此受到严重惊吓。

黄先生认为， 601 室的刘女士应当为

此次爆炸事故负全部责任， 为此， 他

们起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刘女士赔偿

自己直接财产损失 8055 元、 住宿费

2039元、误工费8000元、精神损害抚慰

金10万元、评估费2000元。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建交委、消

防支队、 派出所等部门组成事故联合

调查组， 并委托第三方单位对事故进

行技术检测， 调查认定由于刘女士安

装使用的不锈钢波纹管不符合相关标

准和规范，导致天然气爆炸，负全部责

任。对此，刘女士同意对黄先生的合理

诉请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但其对黄

先生的诉请项目和金额均有异议，故

不同意黄先生的诉请。

法院审理后认为， 刘女士对天然

气爆炸燃烧发生应负全部责任。 法院

根据诉请范围、 法律规定等酌定黄先

生的财产损失为 10848元。

对于黄先生一家要求的 10 万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 法院认为， 本案是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未涉及人身权

益， 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故对

于黄先生一家主张的虽身体未受伤，

但因 601室爆炸产生恐惧感而主张的

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不予支持。

楼上燃气爆炸 楼下一家“吓破胆”

法院判决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法治庭审A6

全国首起由公安机关打击的偷运成品油逃税案宣判

上海 向长江航道“黑油路”亮剑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实习生 田梦圆

“苏宿货 3006” 是一艘干货

船。 2019 年 3 月 8 日凌晨 2 时，

它熄灭全部示廓灯， 关闭 RS 定位

系统， 如同一艘“幽灵船”， 在长

江上海段外高桥水域“静默航行”。

直到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民警

将其拦截， 登船检查后才发现， 这

艘“干货船” 里竟满载无证运输的

柴油， 将船只吃水线沉沉下压。

日前， 这起全国首例由公安机

关依法打击的偷运成品油逃税案在

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经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公诉， 法院一审

判决 3名船工犯掩饰、 隐瞒犯罪所

得罪， 依法判处 3名被告人有期徒

刑 1 年 3 个月至 1 年 6 个月不等，

并均处罚金 2万元。

刑罚存空白， 长江航

道“黑油路”猖獗

“所谓 3 年不开张， 开张吃 3

年， 此话也适用于那些在长江水道

违法偷运成品油的船民。” 庭前，

一位长航公安民警告诉记者。 据其

披露， 由于过去针对该类违法行为

的刑事打击力度较弱， 致使该行为

违法成本低， 却能攫取暴利。 不法

船民们抱着投机心理， 利用长江水

道猖獗运油， 即便公安机关抓到他

们， 也只能以违法改装、 无证驾驶

等因由， 对其处以罚款等行政处

罚， 难以起到震慑作用。

施国荣是长航公安上海分局刑

侦支队长。 据他披露：“近年来，一

些不法船民的组织逐渐严密， 他们

在实施犯罪时注重隐蔽性， 以逃避

公安机关的侦查。例如，他们会选择

在夜间‘静默’行驶，甚至在台风天

行驶，这就存在事故隐患，此前就有

一艘违法船只满载油品沉没， 对长

江造成严重污染。此外，这些违法改

装的船只多数存在老化、锈蚀现象，

普遍有漏油污染风险。 加之一些偷

运成品油仍是国 III、国 IV 标准，对

于诸如已实施国 V 标准的上海等

城市而言，这些油品一旦销售出去，

不仅扰乱我国成品油市场秩序，还

存在大气污染风险。 ”

今年以来， 施国荣和他的战友

们共抓获十余起偷运油品案， 抓捕

近百名犯罪嫌疑人，“苏宿货3006”

正是其中之一。据悉，为了围捕这艘

“幽灵船”， 长航公安借助智慧公安

系统，实施夜间值守，成功打了个伏

击战。当然除了斗智，长航公安也有

斗勇的惊险时刻，“有的违法船只仗

着自己吨位大， 面对我们巡逻艇的

拦截，还故意S形行驶，试图碰撞我

艇，抗拒执法。 ”

审判效果引领全国 ，

助力斩断“黑油路”

冯某平是“苏宿货 3006” 的

船上负责人。 据黄浦检方指控， 他

受船主冯某丙 （另案处理） 雇佣，

负责与货主联系、 指挥航线等， 而

王某友、 蒋某忠则担任船只驾驶

员。 3 月 8 日凌晨， 冯某平按照冯

某丙及货主的安排， 指使王某友、

蒋某忠驾驶非法改装的“苏宿货

3006” 船， 至本市浦东机场附近水

域， 在无相关运货手续的情况下，

三人明知来源非法， 仍从海船上过

驳柴油 512.444 吨 （经鉴定， 价值

315 万余元）。 装载完上述柴油后，

三人驾船返回， 行至长江上海段外

高桥水域时被民警查获。

公诉人还当庭提供了由浦江海

关提供的证据，显示“苏宿货3006”

偷运的500多吨柴油价值300余万

元，涉嫌逃税128万余元。

对于上述事实， 3 名被告人均

供认不讳。 但冯某平当庭表示：

“我只是在船上打工的， 没想到这样

做会犯罪。” 而辩护人则表示， 由海

关方面出具证据存在不适格， “本案

至今尚未确定上游犯罪到底是什么？”

黄浦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对于掩

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认定， 只要有

证据证明其上游存在实质犯罪， 即可

构罪。 本案中， 3 名被告人明知偷运

成品油行为违法， 仍选择在夜间关闭

灯光和定位系统航行， 足以认定其犯

罪行为。 且本案涉案金额巨大， 犯罪

情节严重， 依法不宜适用缓刑。

但法院采纳了辩方关于 3 名被告

人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观点， 且考虑

到 3人的认罪情节， 依法予以减轻和

从轻处罚。

随着法槌的落下， 全国首起由公

安机关打击的偷运成品油逃税案尘埃

落定。 长航公安上海分局政治处主任

朱长青表示： “今天的判决， 将对全

国公安系统依法打击利用河道偷运成

品油犯罪起到积极示范。” 施国荣则

表示： “我们将继续以‘零容忍’ 态

度， 有力斩断长江水道上的偷运成品

油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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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水客”走私手表
偷逃税额达 186万余元

图为涉案干货船改装的巨大油库


